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妥 、加 郡 、磨 西 、新 兴 8 个 邮 政 代 办 所 。

三、邮政局

民 国 1 7 年 （1 9 2 8 )，成 都 邮 政 总 局 派 汪 大 荣 来 泸 设 立 邮 政 局 ，经 办 函 件 、汇 兑 、包裹业

务 。

邮政代办所及主任一览表

表 1 7 _ 3  (1954 年 ）

代办所名称 主任姓名 代办所名称 主任姓名

冷 碛 喻 国 富 得 妥 刁 文 成

新 兴 n 福 刚 化 林 、 马 志 寿

磨 西 刘 述 章 加 郡 庞 芳 良

杵 坭 华 龙 明 德 威 易 彦 福

岚 安 髙 余 华 兴 隆 龙 启 元

烹 坝 涂 洪 全

6 0 年 代 初 ，全 县 仅 保 留 得 妥 邮 政 代 办 所 ，其 余 代 办 所 相 继 撤 销 ，但 仍 代 售 邮 票 。

第四节自办邮电所

1 9 5 4年 和 1 9 5 8年 ，分 别 在 冷 碛 、磨 西 和 蒲 麦 地 矿 山 成 立 自 办 邮 电 所 ，其 中 蒲 麦 地 矿  

山 邮 电 所 于 1 9 6 1年 撤 销 。 1 9 6 0年 和 1 9 7 7年 ，烹 坝 和 得 妥 代 办 所 分 别 改 为 自 办 邮 电 所 。 

1 9 6 2年 1 1 月 和 1 9 7 8年 8 月 ，冷 碛 和 磨 西 邮 电 所 分 别 升 为 邮 电 支 局 。

第五节电报局

泸 定 中 央 国 营 电 信 局 成 立 于 民 国 1 5 年 （1 9 2 6 )，局 长 王 国 栋 ，局 址 设 新 南 街 （现沈家住 

处 ），通 报 方 式 用 电 话 机 话 传 ，可 通 内 地 和 康 定 ，每 日 拍 发 。民 国 2 4 年 （1935)停 办 。民 国 25 

年 （1 9 3 6 )，恢 复 为 五 等 电 报 局 ，局 长 王 国 良 ，局 址 迁 移 柏 秧 林 ，有 电 话 机 1 部 ，收 发 报 机 1 

部 （未 使 用 ）。民 国 2 6 年 （1937 )停 办 ，业 务 交 邮 政 局 代 管 。民 国 3 5 年 （1946)恢复为中央国  

营 电 信 局 ，旋 即 停 办 ，交 邮 政 局 代 管 。

第六节邮电局

1 9 5 1 年 9 月 ，将 地 方 电 信 局 与 邮 政 局 合 并 为 泸 定 邮 电 局 ，局 长 卢 延 龄 ，全 局 有 职 工 21 

名 ，其 中 电 信 职 工 9 人 ，外 有 临 时 工 7 人 。1 9 6 9 年 1 2 月 1 日 邮 电 分 设 。邮 政 局 成 立 “革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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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员会”，由胡贵元任主任；电信局实行军管，由县武装部杨仲儒任教导员，周才云任局长。 

1974年 1 月 7 日又将邮政局、电信局恢复为邮电局，由周才云任党支部书记，胡贵元任局 

长，程昌禄任副局长。1985年全局有职工8 1 人 ，其中女职工 2 4 人 ，占职工数的29.62%; 

职工中有大专1 人（文化程度，下同），中 专 8 人 ，高 中 1 3人 ，初 中 3 2 人 ，小 学 2 6 人 ，半文 

盲 1 人；助理工程师 1 名，技 术 员 2 名 ，助理技术员 1 名。

第 二 章 邮  政

第一节邮政业务

一、函件

19 5 0年，泸定邮政函件有平信、平快、单挂号、双挂号、单快、双快、明信片。1951年增 

办现钞保价信函（1961年停办）。1954年增办代收货价，196 2年停办，8 0 年代初恢复。1960 

年开办特种挂号信函业务，限于邮寄粮票、油票、布票、户口迁移证、粮食转移证。6 0 年代 

末，开办国际信函业务。1988年 1 0月 1 日，开办邮政快件业务。

邮 编 1980年 7 月 1 日起，邮电部在全国实行邮政编码制度，当年因故暂停。1987年 

1 2月，邮电部再次决定实行邮政编码制度。

邮政编码一览表

表 17— 4

编 码 乡 镇 编 码 乡 镇

泸定县人民政府 兴 隆

泸 桥 镇
626101

加 郡 乡

626100
各街道和驻泸桥镇 德 威 乡

各 单 位 得 妥 乡

泸 桥 乡
626102

磨 西 乡

田 坝 乡 新 兴 乡

626101
冷 碛 镇

626103
烹 坝 乡

杵 坭 乡 岚 安 乡


